
滁州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
 

院政〔2019〕14 号 

 

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关于印发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

评价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

各系、党支部： 

    为了贯彻落实工程教育专业认证“学生为中心、成果为导向、

持续改进的”教育理念，进一步规范我院工程教育专业课程目标

达成情况的评价工作，现将《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课程目标达成

情况评价工作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领会，抓好贯

彻落实。 

 

 

 

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

2019 年 6月 23 日 

 

（主动公开） 

抄送： 

滁州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党政办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23 日印发 



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工作实施办法 

食品学院对支撑工程教育认证12条毕业要求的课程体系设置

了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机制，其工作责任机构和职责、评价方法及

过程如下:  

一、工作责任机构和职责 

1.组织机构: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工作组; 

2.负责领导:教学副院长; 

3.主要人员:学院教学委员会成员、专业负责人、教师代表; 

4.职责:确定符合毕业要求、便于考核的课程教学目标;制定

符合学校定位、能够支撑毕业要求达成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

学大纲;审核教学内容及课程考核方式是否符合毕业要求、教学大

纲的要求，是否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;确定课程考核周期，收集分

析课程教学目标达成结果，针对发生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，并形

成记录文档，为调整教学计划、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依据。 

二、评价方法及过程 

1.理论课程教学 

(1)专业负责人、副系主任和课程负责人检查由专业教师选取

的教材、制定的课程教学目标、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、教案及课

程考核方式是否能够明确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并便于量化考核，

如不能达到要求则进行相应的修改，直至符合要求。 

(2)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基于上述标准采用作业、测验、课

内讨论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考核。 



(3)在课程考试前，课程负责人填写《试卷审批单》，交由教

学副系主任.按照教学大纲考核要求进行试卷审核，并填写审核意

见。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试题，返回课程负责人修改后再审直至符

合要求。 

(4)课程考核结束后，课程负责人组织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和考

核环节的实际情况，通过考核结果分析、问卷调查等对教学目标

的达成进行评价，按照要求提交课程达成度评价整套归档材料。 

(5)确定课程达成评价周期为每学年 1 次，专业教师根据课程

目标达成分析结果提出持续改进措施。 

2.实践教学 

(1)指导教师制定实践教学内容、实践课程考核方式，提交专

业负责人和教学副系主任审核，审核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:①

实践教学是否注重实践教学体系和方法的探索;②实践课程考核

是否能支撑相应毕业要求，评分标准是否合理;③实践教学是否注

重学生实践能力及创新意识的培养;④实践队伍、实践设备是否满

足教学要求。 

(2)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实验报告、实习报告、课程设计说明书

进行考核评分，其依据的评分标准可明确衡量毕业要求达成情况。

通过考核结果对实践教学目标的达成进行评价。 

(3)确定课程达成评价周期为每学年 1 次，根据指导教师将课

程目标达成结果形成记录文档，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持续改进措施。 

3.毕业设计(论文) 

(1)学生毕业设计(论文)的选题与指导教师相应的指导工作



内容需经过教学副系主任和教师代表检查，确定毕业设计(论文)

工作是否能全面反映培养目标要求、学生选题和指导教师配备是

否符合要求，如不能达到上述 2点要求，则需进行调整。 

(2)学生毕业设计(论文)工作进展情况的监督考核根据学校

的要求进行阶段性考核，利用节点考核管理模式督促学生进行毕

业设计(论文)工作。阶段考核包括开题、任务书及毕业答辩，指

导教师、审核教师及企业专家针对体现学生创新意识、调查论证

能力、利用现代化工具收集资料能力、方案设计与实验技能、解

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、答辩陈述及回答问题时的表达能力、团队

合作能力、项目管理能力、自主学习能力、工作量、工作态度及

论文质量与撰写规范程度的开题报告、图纸、毕业设计说明书、

毕业设计(论文)及答辩进行考核评分，其依据的各项评分标准均

可明确衡量毕业要求达成情况。根据考核结果评价毕业设计(论文)

的达成度，并针对这些不足提出改进措施，形成记录文档。 

三、评价结果 

评价结束时形成课程质量评价报告，反馈专业系和任课教师，

并提出持续改进措施。 

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由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 

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

2019 年 6月 23 日 

 


